
報考學歷（力）資格條件 

一、國內公私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  
二、公私立專科進修（補習）學校畢（結）業，並取得畢業證書或結業證明文件者。  
三、持有考試院舉辦之高等考試或相當於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證書者。  
四、取得乙級（或相當於乙級）技術士證書資格後從事工作經驗四年以上，或取得甲級（或

相當於甲級）技術士證資格後從事工作經驗二年以上，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者。 
五、經專科學校畢業程度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及格，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者。  
六、曾在大學或空中大學累計修習大學程度學分或大學規定推廣教育學分達二年制專科學校

畢業學分（至少為八十分），且持有證明文件者。 
七、二年制專科學校肄業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修畢日間部二年級上學期課程或夜間部三年級上學期課程，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

二年以上，持有原校修業或轉學證明書及成績單者。  
（二）曾在日間部二年級下學期或夜間部三年級下學期肄業，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一年

以上，持有原校修業證明書及成績單者。  
（三）夜間部普通班、在職班規定修業年限二年者，比照日間部辦理。  

八、五年制專科學校肄業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修畢四年級下學期課程，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三年以上，持有原校修業或轉學證

明書及成績單者。 
（二）修畢五年級上學期課程，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二年以上，持有原校修業或轉學證

明書及成績單者。 
（三）曾在五年級下學期肄業，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一年以上，持有原校修業證明書及

成績單者。 
十、三年制專科學校肄業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修畢日間部二年級下學期課程或夜間部三年級下學期課程，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

三年以上，持有原校修業或轉學證明書及成績單者。 
（二）修畢日間部三年級上學期課程或夜間部四年級上學期課程，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

二年以上，持有原校修業證明書及成績單者。 
（三）曾在日間部三年級下學期或夜間部四年級下學期肄業，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一年

以上，持有原校修業證明書及成績單者。 
十、專科學校肄業學生修畢應修業年限，修滿總畢業學分數（二專在八十學分以上，五專在

二百二十學分以上）而未畢業，持有原校修業證明書及成績單。  
十一、大學（不含空中大學）肄業曾修畢二年級下學期課程，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一年以上，

持有原校修業證明或轉學證明書及成績單者。 


